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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發布之議事決議（2022年 4月新發布） 

項目 發布時間 名稱 

1 2022年 4月 因與第三方之合約而受使用限制之活期存款(IA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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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之議事決議 

因與第三方之合約而受使用限制之活期存款（國際會

計準則第 7號「現金流量表」) 

委員會收到外界詢問，於活期存款受有與第三方已達成協議之合約性使用限制時，企業是

否於其現金流量表及財務狀況表中將該活期存款納入作為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部分。於

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企業： 

a. 持有活期存款，該活期存款之條款及條件不妨礙企業取得所持有之金額（亦即，若企

業自存款中要求任何金額，企業將於要求時即收取該金額）。 

b. 具有與第三方之合約義務，須於該單獨活期存款中維持特定金額之現金，並僅將該現

金用於特定目的。若企業將該所持有活期存款之金額用於與第三方已達成協議之目的

以外者，則企業將違反其合約義務。 

現金流量表中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委員會注意到，所詢問題係該活期存款是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7號中「現金」之定義。 

國際會計準則第 7 號第 6 段藉由敘明「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以對現金作定

義。除該定義本身外，國際會計準則第 7號對一項目是否符合為現金並無規定。 

國際會計準則第 7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指出，包含於現金及約當

現金之金額可能受到限制，即： 

a. 國際會計準則第 7號第 48 段規定企業揭露「其持有但無法供集團使用之重大現金及約

當現金餘額」之資訊；及 

b.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第 66 段(d)規定企業將「現金或約當現金（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7號

所定義）」之資產分類為流動資產，「除非於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將該資產交換或

用以清償負債受到限制」。 

委員會作出結論，源自與第三方之合約對活期存款之使用限制不會導致該存款不再屬現

金，除非該等限制改變該存款之性質而使其不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7 號中現金之定義。

於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對該所持有之活期存款之金額之合約性使用限制並未改變該存

款之性質—企業可要求即取得該等金額。因此，委員會作出結論，該企業於其現金流量表

中將該活期存款納入作為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部分。 

財務狀況表中之表達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第 54 段(i)規定企業之財務狀況表應包括列報「現金及約當現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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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行項目。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第 55 段敘明，「企業應於財務狀況表中列報額外之單行

項目（包含將第 54段所列單行項目細分所產生者）……，當此等表達與對企業財務狀況之

了解係屬攸關時。」 

因此，委員會作出結論，於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該企業於其財務狀況表中將該活期存

款列報為現金及約當現金。當與對財務狀況之了解攸關時，企業將細分「現金及約當現金」

單行項目，並於額外之單行項目中單獨列報該活期存款。 

將資產列報為流動或非流動之企業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第 66段(d)會將該活期存款分類

為流動，除非「於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將該活期存款「交換或用以清償負債受到限

制」。 

揭露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7號第 45段敘明，「企業應揭露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部分……」。適

用此規定，於詢問所述之事實型態中，該企業揭露該活期存款為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部

分。企業亦考量是否揭露額外資訊： 

a.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7號「金融工具：揭露」之規定：因金融工具產生之流動性風險以

及企業如何管理該風險；及 

b.若其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7號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7號中之揭露規定所提供之資訊不足

以讓財務報表使用者了解該等限制對企業財務狀況之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第 31段）。 

委員會作出結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中之原則及規定已提供充分之基礎供企業判

定是否將受有與第三方已達成協議之合約性使用限制之活期存款，納入作為現金流量表及

財務狀況表中之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部分。因此，委員會決議不將準則制定計畫新增至

工作計畫中。 

 


